附件1

[bookmark: _GoBack]桂香新村6#水电安全管理服务内容及要求

1、 项目名称
桂香新村6#水电安全管理维护服务项目
2、 项目位置
福州市晋安区塔头路梅仙街16号
三、服务内容
（一）水电设备运行维护
1.配电房：负责配电房内高低压配电柜、变压器、电缆线路、接地系统等核心供电设备的日常检查维护。
2.水泵房：负责水泵房内主泵、阀门、压力表等设备的日常检查维护。
（二）公共水电维修处理
1.公共用电：覆盖楼内公共照明、消防应急灯、楼道指示灯、公共区域开关、插座的故障报修处理，包括更换损坏灯具、修复线路故障、调试应急照明设备。
2.公共用水：负责公共卫生间、茶水间、走廊等区域的水管、水龙头、淋浴阀、排水管道的报修维修，及时处理漏水、堵塞等问题。
3.维修响应：接到报修后 1 小时内到场处置，一般故障 4 小时内完成维修。
四、服务要求
（一）定期巡查
1.配电房：每周至少 1 次全面巡查，填写《配电房巡查记录表》，重大隐患立即上报。
2.用电：每周定期巡查公共区域照明、消防应急灯、楼道指示灯。
3.供水：每月1次水泵房全面巡查，填写《水泵房巡查记录表》。
 （二）配电房环境
保持配电房内部整洁，地面无明显灰尘、污渍。
（三）蓄水池清洗
每年不少于 1 次蓄水池（2个）全面清洗消毒，清洗时间需提前3天告知，清洗符合标准流程规范。
（四）零星维修材料费用
楼内一、二楼公共区域水电零星维修（含水管、水龙头、排气扇、线路、灯泡、开关、明线等）的材料费用，单次单项≤500元由中标方承担，中标方需使用合格品牌材料。
五、人员配置与资质要求
[bookmark: OLE_LINK1]（一）高压电工 1 名：年龄60周岁以下，须持有有效《高压电工证》，负责配电房巡查等工作。
（二）综合维修人员 1 名：年龄60周岁以下，负责公共区域水电零星维修、日常巡查等工作。
六、服务期
合同服务期为一年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计算。服务期限届满前，对服务商的服务质量进行综合评估，评估合格后，双方可协商续签合同；续签实行 “一年一签” 制，累计续签期限最长不超过 2 年，续签合同条款可根据实际需求协商调整。
7、 服务费用及付款方式
（1） 本项目服务费用为固定总价，包含但不限于：人员工资、五险一金、意外保险、节假日福利、工装费、餐补、管理费、税费、零星维修材料费（单次单项≤500元）等费用。
（2） 付款方式：合同分四期付款，每三个月为一期，第一、二、三期于期初第一个月，支付合同金额的25%；服务期满当月，经甲方服务满意度评价合格后,支付合同尾款。支付款项时，服务方须提供相应等额的正式发票。
















